
臺中市豐原國民小學辦理課外社團實施計畫 
民國 100 年 9 月 1 日訂定 

民國 102 年 3 月 6 日修訂 

一、 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0 年 6 月 1 日中市教小字第 1000032285 號函臺

中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外社團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實施目的 

     為提供學童課外藝能學習，培養多元智慧與能力，並發展學校特色活動，

特訂定本實施計畫。 

三、 實施原則 

     （一）學童課外社團活動，應依學生意願自由參加，不得強迫。 

     （二）學校不得為遷就課外社團活動而變更原定作息時間及教學計畫。 

     （三）辦理學童課外社團活動不得以營利為目的，其經費收支採零利潤、 

           成本均攤、明細公開化等原則。 

     （四）課程規劃應以藝能活動課程設計為主，不得藉社團之名義進行正式 

           課程加廣、加深或補救教學。 

     （五）本課外社團活動招生基於推廣鼓勵性質，以法定收費內符合家長期 

望，盡可能以都能開辦為原則。 

     （六）各社團項目依社會一般收費標準與家長期望及差異性，提供參酌學

費 

收取額度，須經學校試算審核符於法定規範額度內。 

四、 實施時間 

     課外社團實施時間，係指學校非正式課程以外之課外時間。 

五、 實施對象 

     課外社團活動之對象以校內學生為原則並取得學生家長同意後參加。 

六、 師資遴聘 

     課外社團活動之師資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 

（一）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。 

    （二）未具有教師資格者，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，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

證           

         明文件之一： 

         1.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。 

         2.曾獲選為省市（直轄市）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者；或曾參加上述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展示、競

賽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者。 

         3.曾獲得國家級、省市（直轄市）級，公開之能力檢定、檢核或鑑       

           別證書者。 

    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，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、學術機構

及 

   政府機關所頒發之證書、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。未具備前項學經 

   歷，而有特殊專長者（如民間藝人足堪傳承技藝者）得由學校自行認 

   定之，擔任助教者亦同。 



七、 經費收支 

         課外社團活動經費本受益者付費之原則，必要時得由參加該社團之學 

         生平均分攤。 

     （一）費用收取項目得包含教材費、學習材料費及活動指導費，社團活動         

之經費以「代收代付」方式，納入各校公庫專款專用，其管理及支用         

應遵守會計相關法規。 

   （二）學生參加活動可收取活動指導費，所收費用之開支包括指導教師鐘       

點費及行政費，其中鐘點費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，且指導教師鐘點費       

為優先處理。每節指導教師鐘點費以每50分鐘/節支領新台幣800元，

助理指導教師鐘點費以每50分鐘/節支領新台幣400元為支給原則。 

       課外社團之活動指導費計算方式： 

          1.社團全學期所需經費以全學期總節數乘以鐘點費再除以零點七計  

            算之。 

          2.每位學生應收費用以全學期所需經費除以總參加學生數計算之，清  

            寒學生得酌予減免。 

     （三）社團退費計算方式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1. 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，退還活動指導費之七

成；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ㄧ者，退還活動指導費    

之半數。參加社團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ㄧ者，不予退還。 

      2.教材及學習材料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 

      3.社團因故未能開班上課者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 

      4.各校所定之退費金額，不得低於前三款所定之標準。 

  （四）凡因故或放假未辦理課外活動之時數（次數），應補課或按比率       

退還費用或減收。 

  （五）課外社團上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鐘。 

  （六）指導教師鐘點費以逐月請領為原則。請於次月 10 日前檢附本校領

據及上課簽到表請領，倘未能依規定者，則該項目改採全學期請領。

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（二代健保）規定兼職薪資所得單次給

付逹 5000 元以上，由本校代為扣取 2%之補充保險費繳納，參加

公會者免扣，請附相關證明資料。 

（七）若該項目參加學生人數不足，無法支給每節 800 元，則限於經費調

整為依實際收取活動指導費總數為請領上限金額。 

  （八）教材、材料費用於開課後一次請領，憑發票或收據至本校學務處辦

理核銷，請領金額為各社團教材費用總收入數。若有代購用具部分，

費用直接繳交指導老師購買，免予繳庫核銷。 

八、 獎懲 

本校將定期考核課外社團參與展演及競賽之成果，並給予指導教師、參

加  

     學生及業務相關人員必要之獎懲。 

九、 課外社團辦理情形，本校得不定期視導考核。 

十、 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臺中市豐原國小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課外社團活動招生 

親愛的家長 您好: 

    本校為提供學生課外藝能學習，培養多元智慧與能力，並發展學校特色活
動，利用課餘時間聘請專長教練辦理學生各項社團活動，社團名稱、內容及報
名繳費方式表列如下，請鼓勵貴子弟踴躍參加。 

社團名
稱 開課時段 上課日期 

上課地
點 活動費用 繳費方式 指導老師 

黏土藝
術低年
班 

週一上午 
7:45~8:35 

9/23~1/6 
（共 15 次課） 

105 教室 
學費 800 元 
材料費 700 元
（含工具） 

9/23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采屋手創 
蔡雅玲老師 
0930-200995 

扯鈴 
週一上午 
7:45~8:35 

9/23~1/6 
（共 15 次課） 

操場 
籃球場 

學費 1000 元 
扯鈴 500 元 

9/23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翼世代扯鈴 
許教練 

0980-521593 

蝶古巴
特拼貼A 

週二上午 
7:45~8:35 

9/24~12/31  
（共 15 次課） 

105 教室 
學費 1000 元 
教材 1000 元 

9/24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 
劉君萍老師 
0911-660097 

蝶古巴
特拼貼 B 

週二上午 
7:45~8:35 

9/24~12/31  
（共 15 次課） 

106 教室 
學費 800 元 
教材 1200 元 

9/24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 
吳慧娟老師 
0911-419989 

長笛 
週二下午 
4:10~5:00 

9/24~12/31  
（共 15 次課） 

105 教室 

學費 1500 元 
教本費 300 元 
租購樂器請

洽 

9/24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布拉格音樂 
李紹瑋先生 
0980-192806 

太鼓 
週二下午 
4:10~5:00 

9/24~12/31  
（共 15 次課） 

禮堂 學費 1500 元 

9/24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布拉格音樂 
李紹瑋先生 
0980-192806 

足球 
週二下午 
4:10~5:50 

9/24~12/31 
（共 15 次課） 

操場 
學費 1600 元 
代購用具請

洽 

9/24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李惠堂足球 
郭姝妤小姐 
0928-335089 

陶笛 
週三上午 
7:45~8:35 

9/25~1/8 
（共 15 次課,扣 1/1） 

105 教室 
學費 1200 元 
教材 280 元 
代購陶笛 350 

9/25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德弗札克音
樂 

劉小姐/林老
師 

04-23831885 

跆拳道 
週三五上午
7:45~8:35 

9/25~1/3 
（共 29 次課,扣 1/1） 

操場北
側 

學費 1300 元 
代購道服

1000 

9/25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豐龍跆拳道
館 

羅時金教練 
0932-671579 

烏克麗
麗 

週四上午 
7:45~8:35 

9/26~1/9 
（共 15 次課,扣 10/10） 

106 教室 
學費 1200 元 
教材 230 元 
代購樂器 800 

9/26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德弗札克音
樂 

劉小姐/林老
師 

04-23831885 

黏土藝
術中高
年班 

週四上午 
7:45~8:35 

9/26~1/9 
（共 15 次課,扣 10/10） 

105 教室 
學費 800 元 
材料費 700 元
（含工具） 

9/26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采屋手創 
蔡雅玲老師 
0930-200995 

直排輪 
花式溜
冰 

週六上午 
8:00~9:40 

9/28~1/18 
（共 16 次課,扣 11/30） 

禮堂 
籃球場 

1800 元 
（用具自備
或請教練代

購） 

9/28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滑輪溜冰委
員會張憲育

教練 
0912-067861 

棋靈王 
圍棋 

週六上午 
8:20~10:00 

9/28~1/11 
（共 15 次課,扣 11/30） 

105 教室 
1800 元（含教
材及棋力鑑

定） 

9/28 開課
時 

繳交給老
師 

中華幼童圍
棋教育發展

協會 
04-23816961 



 

備註: 

1、如欲報名參加社團活動者，請填寫下方報名表，於 102 年 9 月 18 日（三）

前交回學務處彙整，並於開課時繳交費用。（若未達開班人數則通知未成

班） 

2、例假日停課：10/10(四)國慶日、11/30(六)運動會、12/2(一)補假、1/1(三)元旦。 

3、校外教學第十二週 11/11-15 各社團均照常上課。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學務處 敬啟 102.9.14 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小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課外社團活動報名表 

班級:_______年_______班       學生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__ 

參加社團名稱:___________________   ，   ___________________ 

（可填寫參加一個社團以上） 

費用:________ 元  

家長簽名:_______________     聯絡電話:________________ 



豐原國小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社團活動請款費用一覽表 

項目 節數 鐘點費 材料費 備註 

黏土藝術低 15 12000 12600  

扯鈴 15 24000  2 班 

蝶古巴特 A 15 8000 8000  

蝶古巴特 B 15 8800 13200  

長笛 15 6000 900  

足球 30 17600   

陶笛 15 8400 1960  

跆拳道 29 13000   

烏克麗麗 15 24000 7360 2 班 

黏土藝術中高 15 7200 6300  

直排輪 32 38400  1教練+1助教 

一、 1 月 20 日社團成果發表,，感謝各社團配合。 

二、 本學期核銷請於 1 月 27 日前寄送至本校學務處以利彙整。 

三、 材料費檢送發票或收據核銷 

四、 鐘點費以本校領據核銷 

五、 鐘點費超過 5000 元，需自符 2%補充健保費，前已繳參加公會證明者免

再附，若未檢附由本校代扣款項。 

六、 需一併檢附上課簽到表 

七、 成果照片 8 張電子檔寄至本人信箱 h0928930706@gmail.com 

八、 本人 1 月 21-27 日請假外出不在台中，1 月 28 日值日全天在校，請儘量

以 email  聯絡，若有需電話連繫者，可於 1 月 28 日或到校處理。謝謝！ 

下學期開課規劃預計第 5-19 週，共 15 次課。 

mailto:成果照片8張電子檔寄至本人信箱h0928930706@gmail.com


 

臺中市豐原國小 102年度 

「社團成果發表」活動花絮成果 
 

活動名稱 社團成果發表 活動地點 禮堂 

活動時間 103/1/17 活動對象 全體師生 

  
活動敘述：黏土藝術成果發表  活動敘述：黏土藝術成果發表 

  
活動敘述：蝶古巴特成果發表 活動敘述：長笛成果發表 

  
活動敘述：陶笛成果發表 活動敘述：烏克麗麗成果發表  



 

臺中市豐原國小 102年度 

「社團成果發表」活動花絮成果 
 

活動名稱 社團成果發表 活動地點 禮堂 

活動時間 103/1/17 活動對象 全體師生 

  
活動敘述：直排輪成果發表 活動敘述：直排輪成果發表 

  
活動敘述：跆拳道成果發表  活動敘述：跆拳道成果發表 

  
活動敘述：足球成果發表 活動敘述：扯鈴成果發表  

 


